
 

香港基督徒學會就「關於性罪犯名冊的臨時建議」意見書 

 

香港基督徒學會反對現階段在香港推行性罪犯名冊。 

 

首先，本會不認同成立性罪犯名冊背後預設對性罪行的理解。任何性罪行均

可以只是罪犯偶爾出現的偏差行為，但一旦設立性罪犯名冊，相關性罪行即被理

解成癮癖，任何性罪犯在性方面的沉溺均使他們不能自拔地有極高再犯傾向，並

且假設其終身難以根治。如此對性罪行的理解明顯欠缺學理基礎，只反映社會長

期將性視作禁忌並需被打壓的病態思維，根本無助解決問題。本會認同社會需對

暴力及對人造成傷害的行為施以懲罰，惟懲罰的對象不應是性的本身；性罪行正

如任何其他罪行應受法律制裁，但設立任何形式的性罪犯名冊均明顯是在對性施

以額外的懲罰。所以本會反對一切對性罪行予以針對懲罰的措施。 

 

其次，不論推行任何形式的性罪犯名冊均不能避免加劇對性罪犯的標籤效

應，不但侵害性罪犯的人權，且必定妨礙他們更生。我們可以預期當性罪犯名冊

相關措施生效之後，「性罪犯」三字在社會輿論必大行其道，某人一旦被扣上「性

罪犯」標籤即陷萬劫不復之境；社會敵視性罪犯的風氣將難以保障其私隱，對性

罪犯的歧視與排斥必然擴展至其他行業。所以設立性罪犯名冊等如政府牽頭歧視

性罪犯，必產生社會分化的效果，與保護兒童之原意大相逕庭。在社會意識、配

套設施成熟之前（如透過公眾教育去除社會大眾對性罪犯的負面標籤、制定完善

保障性罪犯私隱的機制等），本會反對在香港推行任何形式的性罪犯名冊。 

 

此外，本會認為推行任何形式的性罪犯名冊均不能真正達致保護兒童之目

的。兒童之所以缺乏性方面的自我保護能力，乃因我們的社會、學校、家長從未

銳意培育兒童在這方面發展，貧乏的性教育使我們的兒童對性欠缺全面的認知，

從而亦缺乏區別互相尊重的性歡愉與帶有傷害性的性暴力的能力。如若希望兒童

免受傷害，比較健康的方法是全面地培養兒童、青少年拒絕成年人任何方面不合

理要求的能力，鼓勵其發展包括在性方面的主體性，而並非以禁制的方式將兒童

與一切有可能對其造成傷害的人或事隔絕。 

 
除上述原因外，本會亦反對「關於性罪犯名冊的臨時建議」諮詢文件建議措

施的推行方式。 

 



 

首先，諮詢文件建議的措施欲以行政指引形式施行，但近年政府已一再以行

政措施取代立法程序施行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如增加內地孕婦來港產

子收費﹞，從而繞過立法會的民意監察，此風氣明顯有違法治精柛。而設立性罪

犯名冊及其相關措施實對社會特別是性罪犯將造成莫大影響，故有必要進行廣泛

諮詢及討論，不宜僅以行政指引形式施行。本會反對以行政指引形式而非立法程

序處理性罪犯名冊及其相關措施。 

 

其次，諮詢文件中對性罪犯定義含糊，牽涉性罪行的涵蓋層面甚廣，其中尤

以曾犯第 118C 條及第 147 條的人士亦被列為性罪犯令人難以接受。該等人士所

犯罪行與兒童無涉，將之列為性罪犯明顯侵犯男同性戀者及性工作者人權。在對

目前性罪行進行全面檢討前，本會反對推行任何有關設立性罪犯名冊的建議。 

 

最後，諮詢文件以保護兒童免受侵犯作為推行性罪犯名冊的理由，但文件中

所列數據實在難以令人信服。按照諮詢文件中的建議，其實只能預防曾干犯性罪

行人士透過公職關係再次侵犯兒童；但文件中對香港性罪犯的重犯比例數據、所

有侵犯兒童個案中透過公職關係接觸到兒童的比例數據均付之闕如，如此公眾根

本難以評估倘若實施相關建議所需付出的社會代價，與達致保護兒童的成效是否

相符。本會反對法改會以訴諸民粹恐慌取代理性分析的方法推行設立性罪犯名冊

的建議。 

 
基於上述理由，香港基督徒學會反對現階段在香港推行「關於性罪犯名冊的

臨時建議」，並建議政府檢討和改善目前性教育不足之處，及盡快檢討目前的性

罪行的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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